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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貳、案   由：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前副處長王文秀與業者

過從甚密，操守有嚴重瑕疵，臺北市政府

民政局未能及早發現而即時處理，顯有監

督不周之情事，另於其經檢察官偵辦後向

法院聲請羈押而裁定交保後，仍將其調任

主管職務，人事管理及任用上顯有重大瑕

疵，確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前副處長王文秀涉違反貪污治罪

條例等罪，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

檢察官偵結起訴一案，經向臺北市政府、法務部、臺北

地檢署等機關調閱卷證資料，並於民國（下同)113年1月

26日詢問王文秀、臺北市政府秘書長李泰興、臺北市政

府民政局副局長吳坤宏及相關承辦人員，113年3月8日詢

問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前處長洪進達。經查，王文秀與業

者過從甚密，操守有嚴重瑕疵，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未能

及早發現而即時處理，顯有監督不周之情事，另於其經

檢察官偵辦後向法院聲請羈押而裁定交保後，仍將其調

任主管職務，人事管理及任用上顯有重大瑕疵，確有違

失，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王文秀自96年7月18日任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所屬殯

葬管理處課長開始，一路從該處館長、秘書至副處長（至

111年4月15日止）久任該處要職，民政局未進行輪調機

制，因而失卻及早發現弊端之契機，讓其多次利用職權，

以洩密、影響評選委員、影響臺北市殯葬管理處人員等

不法、不當方式，確保相關採購案件為其屬意之廠商得

標，再藉此圖謀私利並取得不法利益。尤為甚者，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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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於111年3月29日經檢察官聲請羈押，經法院裁定60萬

元交保，所涉案件經媒體報導，言行失檢等違失態樣，

民政局卻仍於111年8月24日將其調任臺北市文山區公

所主任秘書之主管職務，嗣經臺北地院裁定羈押禁見，

民政局始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予以停職。王文秀早與業

者過從甚密，操守有嚴重瑕疵，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未能

及早發現而即時處理，顯有監督不周之情事，另於其經

檢察官偵辦後向法院聲請羈押而裁定交保後，仍將其調

任主管職務，人事管理及任用上顯有重大瑕疵。 

一、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16點第2項規定：「機關（構）首

長及單位主管應加強對屬員之品德操守考核，發現有

財務異常、生活違常者，應立即反應及處理。」行政

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3點規定：

「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為機關首長及各級主管

之重要職責；應依據分層負責、逐級授權之原則，對

直屬屬員切實執行考核，次級屬員得實施重點考核。

各機關首長及各級主管，對屬員認真執行考核者，應

予獎勵；疏於督導考核或考核不實者，應視其情節輕

重，予以議處。」又懲戒法院改制前公務員懲戒委員

會107年度澄字第3525號判決及107年度鑑字第14284

號判決，長官對於所屬未能克盡其職責，監督所屬人

員，察覺不法，防患於未然，有怠於執行職務之違失，

又因疏於監督查核，有怠於督導所屬均有違失。公務

人員任用法第4條規定：「（第1項）各機關任用公務人

員，應注意其品德及對國家之忠誠，其學識、才能、

經驗及體格，應與擬任職務之種類職責相當。如係主

管職務，並應注意其領導能力。（第2項）前項人員之

品德及忠誠，各機關應於任用前辦理查核。……」 

二、據臺北市政府查復說明：「本案發生主因應係王文秀未

依法令規定，多次於採購案件或財物出租案件上，以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7113&lno=3
https://db.lawbank.com.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7113&l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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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密及影響評選委員等方式，不法圖利廠商，藉以收

受賄賂。……又王文秀藉職權之便，尚無需藉由其他

不法手段，即可達成案內洩密及影響標案進程之目

的，爰案內有關王文秀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採購案

件，經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及臺北市政府民政局考績會

多次行政責任檢討，均認係屬王文秀個人行為，相關

上級主管尚無督導不周之責。」 

三、經查，王文秀自107年7月9日起至111年4月15日止，擔

任臺北市殯葬管理處副處長期間內即發生多起違法

情事（起訴違反貪污治罪條例之圖利、收賄、財產來

源不明罪及刑法洩密罪等共8件)，據本案起訴書略

以：「……請審酌被告王文秀任職臺北市殯葬管理處

副處長乙職，其經手喪葬此人生大事之業務，本應奉

公守法，服務人群，讓民眾人生最後一哩路得以順利

完成，惟被告王文秀竟利用此職務與廠商勾結，操控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相關採購案件，多次利用職權，以

洩密、影響評選委員、影響臺北市殯葬管理處人員等

不法、不當方式，確保相關採購案件為其屬意之廠商

得標，再藉此圖謀私利並取得不法利益，惡性實屬重

大，且被告王文秀犯後態度不佳，顯不知悔改，故請

予從重量刑，以示警惕……」其早與業者過從甚密，

操守有嚴重瑕疵，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未能及早發現而

即時處理，顯有監督不周之情事。 

四、又王文秀自96年7月18日任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所屬殯

葬管理處課長開始，一路從該處館長、秘書至副處長

（至111年4月15日止）久任該處要職。而王文秀於111

年3月29日檢察官聲請羈押，經法院裁定60萬元交保，

所涉案件經媒體報導，言行失檢等違失態樣，臺北市

殯葬管理處乃建議民政局將王文秀調離殯葬相關業

務，後王文秀旋於111年4月15日調任民政局秘書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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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嗣因臺北市文山區公所主任秘書職務出缺，臺北

市政府民政局卻以為應業務需要及借重王文秀具業

務整合及溝通協調長才，於111年8月24日調任該所主

任秘書職務。嗣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

院)於111年11月30日裁定自同日起羈押禁見，臺北市

政府民政局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條第1款規定「依

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羈押」，其職務當然停止，王文

秀自羈押之日起予以停職，嗣經臺北地院裁定延押至

112年3月29日止，復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0條第1項

規定：「經依法停職之公務人員，於停職事由消滅後三

個月內，得申請復職；服務機關或其上級機關，除法

律另有規定者外，應許其復職，……」爰臺北市政府

民政局同意王文秀於112年4月10日復職，並同日調任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區政監督科專員(非主管)職務。 

五、綜上，王文秀自96年7月18日任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所屬

殯葬管理處課長開始，一路從該處館長、秘書至副處

長（至111年4月15日止）久任該處要職，未進行輪調

機制，因而失卻及早發現弊端之契機，讓其多次利用

職權，以洩密、影響評選委員、影響臺北市殯葬管理

處人員等不法、不當方式，確保相關採購案件為其屬

意之廠商得標，再藉此圖謀私利並取得不法利益。尤

為甚者，王文秀於111年3月29日經檢察官聲請羈押，

經法院裁定60萬元交保，所涉案件經媒體報導，言行

失檢等違失態樣，民政局卻仍於111年8月24日將其調

任臺北市文山區公所主任秘書之主管職務，嗣經臺北

地院裁定羈押禁見，民政局始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予

以停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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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王文秀早與業者過從甚密，操守有嚴重

瑕疵，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未能及早發現而即時處理，顯

有監督不周之情事，另於其經檢察官偵辦後向法院聲請

羈押而裁定交保後，仍將其調任主管職務，人事管理及

任用上顯有重大瑕疵，核有違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

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轉飭所屬

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提案委員：蔡崇義 

王麗珍 

張菊芳 


